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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、二零零三年十月
三日及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四日刊發之公佈及截至二零零四年
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附註 15(2)。

原告人提出之申索已被駁回，原因為原告人未能於二零零四
年十一月八日發出命令後二十一日內提供訟費保證金。

謹提述大凌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
日、二零零三年十月三日及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四日刊發之公佈及
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附註
15(2)。

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，本公司接獲有關孫進林先生及林文先生
（「原告人」）提出之申索已被駁回之法院命令，原因為原告人未
能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發出命令後二十一日內提供訟費保證
金。

於本公佈刊登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，即譚
永輝先生、楊杏儀女士、陳志媚女士及程雪明先生，及三位獨立
非執行董事，即林文山先生、楊純基先生及周伯勤先生。

承董事會命
大凌集團有限公司
董事總經理
譚永輝

香港，二零零五年二月八日

*　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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